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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安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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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宣導
「二氧化碳」增列為食品添加物

二氧化碳增列至「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」

第(七)類品質改良用、釀造用及食品製造用劑

自111年7月1日起

食品業者請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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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宣導
重組肉及注脂肉食品標示規定

自111年7月1日生效

(1)以中文於品名顯著標示「重組」、「注脂」或等同字義說明。

(2)加註「僅供熟食」、「熟食供應」或等同字義之醒語。

重組肉食品

『包裝食品』、『散裝食品』、『直接供應飲食場所』

注脂肉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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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宣導
禁用苯乙烯、丁香油酚甲醚及吡啶等香料物質乙事

食品業者請注意
『苯乙烯』、『丁香油酚甲醚』、『吡啶』

多數國際組織或先進國家已改列為
非准用物質

自113年1月1日起不得使用

請儘速以其他准用香料取代

衛生福利部110年6月23日衛授食字第1101300017號令發布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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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事項



6

重要宣導



7

重要宣導
食品業者主動通報

◆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7條第5項規定:
「食品業者於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，應即主動停止製造、加工、販
賣即辦理回收，並通報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。」

通報流程



8

重要宣導
食品業者登錄平台(非登不可)確認

(1)必填欄位皆應完成填報，並確認登錄內容與事實相符。
(2)完成登錄後，每年應申報確認登錄內容。
(3)如登錄不實者，可依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」第47條規定，處

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；情節重大者，並得命其
歇業、停業一定期間，廢止其公司、商業、工廠之全部或部分
登記事項，或食品業者之登錄；經廢止登錄者，一年內不得再
重新申請登錄。

食品業者請注意



9

重要宣導
農藥磷化氫燻蒸

食品製造加工業者請注意

使用農藥磷化氫應作好分區管理

(1)避免燻蒸過程之交叉污染

(2)薰蒸之方式應符合農委會之規定，並確保薰蒸
後之產品農藥殘留量符合規定

(3)作業性質不同的場所應個別設置或有效區隔
磷化氫容許量 作物類別 容許量(ppm)

磷化氫
Phosphine

大麥、小麥、麥類、米類、玉米、高粱、
雜糧類、根莖菜類

0.1

水果(乾)、蔬菜(乾)、可可豆、落花生、香
辛植物、堅果類

0.01



10

重要宣導
歐盟RASFF預警系統通報!!

食品(乳化劑、薑、人參、肉桂、芝麻、植物膠、空膠囊殼、冰淇淋、咖

哩葉、泡麵及其調味包)檢出環氧乙烷乙事

食品製造加工業者請注意

切勿使用『環氧乙烷』產製食品

(1)我國未核准作為農藥使用

(2)未准許使用作為食品消毒用途
注意原料及產品符合食品安全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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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宣導
近期衛生機關查獲食品製造業者使用瓶身標示「禁止
用於食品」之氮氣，充填於米餅包裝之違規乙事

使用之食品用氣體製造業者請確認

(1)使用規格、來源及標準

(2)標示「禁止用於食品」之氣體

禁止進入食品供應鏈
以維護消費者之飲食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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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宣導
花生製品容易受潮發霉，多為非真空包裝且散裝，

針對抽驗黃麴毒素或赭麴毒素含量頻頻超標乙事

花生製品
製造業者請注意

需注意貯存溫度、建議冷鏈管理
確保產品之污染風險降到最低



13

重要宣導
針對近期消基會公告之

『嬰幼兒米製副食品4件檢出重金屬鎘含量不合規定』乙事

米餅、米精等產品
針對特定販售對象落實原材料把關

並注意供應商管理
重金屬規定 一般米(碾白) 嬰幼兒穀物類輔助食品

無機砷 0.2(mg/kg) 0.1(mg/kg)

鉛 0.2(mg/kg) 0.050(mg/kg)

鎘 0.4(mg/kg) 0.04(mg/k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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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宣導
酸菜、筍乾、蘿蔔乾、朴菜、榨菜及醃薑等市售醃漬
蔬菜，針對抽驗防腐劑及漂白劑含量頻頻超標乙事

醃漬蔬菜產品
製造業者請注意

食品添加物規範、落實源頭管理
確保產品皆符合食品安全規範

醃漬蔬菜食品添加物限量標準：
⚫ 苯甲酸：0.6g/kg
⚫ 二氧化硫的殘留量標準：0.03g/k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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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宣導

清潔度區分 操作項目

清潔區 包裝、配膳

準清潔區 製備、烹調

一般作業區 驗收、洗滌

非食品處理區 辦公室、洗手間

廠區人流動線應注意
人流建議由清潔區往汙染區移動

減少交叉汙染、確保產品衛生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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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洲豬瘟防疫宣導


